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第第第第 75 /2011 號號號號】】】】 

 鑒於下列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已獲甄選，茲公示通知有關家團代表： 

 申請表編號 姓名 申請表編號 姓名 

72274 文遠祥 56890 林炯彬 

67503 梁惠雯 59166 杜凱欣 

71150 劉女歡 405 劉美容 

2918 蔣翠蘭 3145 韋美好 

65440 黃仕燦 263 張中大 

1444 陳建英 1468 陳偉文 

2408 林麗枝 3802 駱裳 

9278 陳河東 16307 鄭淦 

22280 許玉明 27525 李別 

27994 梁金玲 28473 張福明 

29071 蔡森波 32725 黃文 

32763 陳玉芬 59044 黃玉超 

59717 陳德林 2524 古瑞娟 

8025 李帶娣 2347 李麗華 

64459 吳之慶 1920 張妙歡 

29876 蕭嘉聰 833 周永基 

16541 謝成祥 8927 張美媛 

34978 陳俊勵 57642 吳美欣 

48245 蔡婉芬 2604 黃瑞祥 

3397 陸以粹 3673 黃子貽 

9107 李小鳳 13439 馮玉娟 

22114 張美云 33226 梁綺雯 

33682 柯曉昊 57344 CINTIA CHAN 

30 陳丕英 771 阮惠貞 

1405 JULIANO DE 2606 朱崇進 



SEQUEIRA 

9244 李美嬋 9292 梁金蘭 

13315 梁容娣 14751 梁煥新 

22140 梁美珏 27842 廖月英 

28689 張戴山 31668 鄧華江 

32797 余志廣 34742 周珏珊 

 

根據 6月 26日第 26/95/M號法令第十二條的規定，房屋局已透過公函作出通知，上述

家團代表應按照有關公函約定的時間，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親臨位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 號房屋局（鄰近北區中葡小學），選擇可供發售的澳門區一房一廳 (T1) 類型的經濟房屋

單位。 

屆時上述輪候家團必須攜同下列指明證明文件的正、副本，以便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申

請購買經濟房屋的要件。若有關資料影響上述輪候家團現時的購買單位資格或家團結構出現

變動，房屋局必須即時中止選擇經濟房屋的程序： 

1. 所有列於經濟房屋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若有）的身份證明文件； 

2. 結婚證書（適用於已婚人士。倘於最近三個月內曾遞交至房屋局，則可無需再次

遞交）； 

3. 經填妥及簽署的經濟房屋家團資料申報表。 

根據經第 25/200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上述法令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倘上述輪候家

團沒有在指定的日期及時間內攜同上指文件到場選擇房屋或無意取得任何當時可供選擇的經

濟房屋單位，且缺乏合理解釋，則喪失選擇的權利，且輪候名次將自動轉列於總輪候名單的

末尾；又或經審查所遞交的資料後發現不符合申請的要件，獲甄選家團將從總輪候名單中除

名。 

為讓獲甄選家團詳細了解可供發售經濟房屋單位的資料，房屋局已隨公函附上該等單

位的售樓說明書、價目表、補價比率、注意事項、實地參觀單位的開放時間及地點等資料。

倘獲甄選家團在約定日期前七日仍未收到房屋局發出的公函，可於辦公時間內前往房屋局（位

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號），或致電 2859 4875。 

 

 

局  長 

譚光民 

2011年 11月 8日 


